
2022 年度江门市蓬江区残疾人康复服务

定点机构拟新增名单公示

为推进残疾人康复服务，规范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，根据

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粤残联〔2021〕9 号）有关要求，经残疾人康复服务专家组对

新增区级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开展资格评审工作，现拟新增

一个定点机构，名单公示如下（见附件）。

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，自公示之日起 7 天内，以书面形式向

江门市蓬江区残联反映。

（联系人：梁少毅，电话：0750-2048696）

附件：2022 年度江门市蓬江区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机构拟

新增名单

江门市蓬江区残疾人联合会

2022 年 12 月 1 日



附件

2022 年度江门市蓬江区残疾人康复服务
定点机构拟新增名单

江门市蓬江区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康复机构

定点康复机构 类别 康复服务项目 备注

江门市蓬江区特殊儿童

康复教育中心
残疾儿童康复

精神残疾（孤独症）：

0-6 岁儿童康复训练、支持性服务

智力残疾：

0-6 岁儿童康复训练、支持性服务


	



